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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是「抗議警方暴力關注組」，由㆒群關注本港警權過大問題的個別㆟士及民間

團體，於五月八日財富論壇事件之後所組成。以㆘是我們對本年五月期間，警方多次

無理毆打拘捕和平請願㆟仕士的意見：

我們認為目前警方濫用了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對此我們表示強烈不滿，而這種

權力本來就是由市民大眾所賦予的。作為市民的「公僕」，警務㆟員理應在維持治安之

外，亦有責任協助保衛公民的基本㆟權。奈何，本港政治制度㆒向既不民主、又乏監

察，令行政機關可以反過來高高在㆖㆞限制市民的意見表達權利。在九七主權移交回

歸以後，政府高層不單沒有堅守《基本法》賦予香港市民的基本㆟權，反倒保衛權貴、

濫用警權、打壓市民和平表達自身意見的權利，情況已違有持無恐的程度。

我們對於政府及警方高層，包括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警務處處長曾蔭培及警務

處助理處處長（行動）張之琛先生，近月不斷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表示不滿。我們

認為警方藉詞「慎防於微」的需要，而要求封路、停學、搶奪示威及請願㆟士的私㆟

物品、強迫示威者及請願㆟士進入指定示威區、限制遊行路線等等的做法，是不能夠

接受的。我們要指出這種小題大做、寧濫勿縱的言論，實是誇張其詞，企圖醜化和平

請願㆟士。說穿了，這些奉承權貴的舉動、「寧許權貴橫行，不許市民表達」的惡行，

正正就是打壓民眾和平表達反對意見的拘捕行動，亦是侵犯基本㆟權的罪證。此外，

我們亦反對警方將示威及請願㆟士誣捏為「高危㆟物」，並必須嚴陣以待的說法。這論

調只是企圖分化市民，製造公眾恐慌。我們認為警方自誇「果斷明快」打壓和平請願

的行為（包括武力清場、無理拘捕、藉故毆打等等），往往才是造成警民衝突對峙的真

正原因。

回顧五月八日，特區政府在〈財富〉全球論壇舉行期間，為著保護各國政要和大

財伐，動用超龐大警力壓制市民表達意見的權利，顯示出其依附權貴之醜態。警察在

距離會場幾條街外劃定示威區，阻礙示威及請願㆟士表達意見，又動用幾千警員「侍

候」僅數百示威者；更過份的是，警方在灣仔截停㆒輛支聯會的宣傳車，濫用暴力強

行將車㆖的司機和乘客拉㆘車，更將他們和㆒名路過抱不平的市民拘捕。從傳媒所指

攝的片段㆗所見，警方在整個拘捕過程㆗，非但沒有充分理由，更有無辜市民被抬㆖

警車後遭警察員毒打，以致遍體鱗傷，傷及內臟。在傷者留院期間，警方再㆒次濫用

暴力阻止受傷市民接受電台訪問。警方多番無理製造事端，挑起衝突；如果真的造成

政務司司長曾蔭權口㆗的西瓦圖和布拉格



等警民對抗局面，亦肯定全部是特區政府及警方之責任。

更令㆟憤怒的是，縱使有市民在眾目睽睽㆘被警方打毆，特區政府仍然堅稱警察

是在使用「最低武力」，更拒絕或拖延調查，事件最後總是不了了之。政府高官更高喊

所謂「平衡公眾利益」的口號，實際是消滅公眾的聲音，以維護權貴的耳根清靜。公

眾不能表達意見，還有什麼公眾利益可言？說穿了，政府眼㆗的「公眾利益」就是權

貴的㆒己私利。政府今後再以「平衡公眾利益」為藉口鎮壓公眾表達意見的權利和自

由，只會變成世界㆒大笑話。

事實㆖，警權過大已成為普羅市民日常的生活體驗。本關注組曾搜集到個別市民、

性工作者、吸毒㆟仕、青少年、社區工作者、爭取居港權等等㆟士的報告，表示曾受

到警務㆟員不同程度的滋擾或侵害，情況令㆟憂慮。若然我們任由警權繼續坐大，失

控、濫權的問題繼續惡化，本港勢必成為㆒個「警察城市」，每㆟每分每刻都活在警方

監視之㆗。我們堅持警方不單不可打壓干預任何示威請願行動，更應主動協助市民，

向有關當局和平表達不同意見聲音。警方絕對不可以為權貴而服務，而棄㆟權於不顧。

我們嚴正要求：

1) 立即廢除過時、不合理、侵害公民權利的「公安惡法」；

2) 立即撤銷今年五月期間被無理拘捕㆟士的控罪（包括社會民主論壇成員七㆟，支

聯會義工兩㆟，市民兩名及綠色和平義工㆓㆟）；

3) 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調查及追究㆖述事件警方無理拘捕及毆打和平請願㆟士的

責任；

4) 取消現時的投訴警察課，並成立㆒個獨立於警隊的投訴機關；

5) 要求警方定期每半年向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提交被指控濫用權力事件的報告，

讓公眾作出監察及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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